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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 

簽訂合約 

衍生企業正式營運 

 

由本校「衍生企業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衍審會)召開

審查會議進行複審，申請人

須列席簡報說明。 

不通過 
衍審會 

通過 
(校務基金動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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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需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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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 

通過 

不通過 
結案 

調整計畫
書或結案 

衍生企業申請流程圖 

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控制重點                                    
 

指導老師及 
創業團隊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衍審會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衍生企業與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本校衍生企業申請之審查

重點： 

1.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

市場競爭力、推廣策略及

商品化時程等。  

2.營運計畫可行性及可塑

性。  

3.經營團隊成員企圖心、

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4.未來三年至五年財務與

成長評估。 

5.申請案需求綜合評估。 

6.回饋本校之方式。 

 

衍審會決議涉及校務基金

之動支，須經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內容

並須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 

 

 

 

本校與前款核准之企業議

定權利義務並簽訂合約，

始得成為本校之衍生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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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 

不通過 

委由第三方進行專

利或技術鑑價 


